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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文化部有關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之相關規定，請查

　　　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據文化部110年4月27日文授資局物字第1103004388號函

　　　辦理。

  二、為有效並即時保護、保存水下文化資產（或疑似水下文化

　　　資產），請於發現疑似水下文化資產時，請依《水下文化

　　　資產保存法》第1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辦理。

正本：部屬各社教機構、各公私立大專校院、各國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、各直轄

　　　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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